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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
一、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范围为投保人单位全体在职员工（含管培生、实习生、见习生，以招标人确定的人员名单为准）。
二、投保险种：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三、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保单有效期：具体以实际项目保单时间为准。
四、意外医疗险的免赔额为0元。
五、（1）针对招标人拟录用的预入职员工，保险责任应涵盖追溯期，追溯期为自该员工开始为招标人提供劳务之日起，至其正式办理完毕投保手续为止，实现保险期无保障空期。（2）为防范新员工在入职过渡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却因未及时投保无法获得理赔的风险，投标供应商同意给予招标人30天（含）以上的追溯投保期限。
六、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人数有新增时，保险人从指定追溯日期起开始承担对该申请中新增人员的保险责任。被保险人人数减少时，对减少的被保险人终止保险责任，并相应退还未满期保险费。投保人在同一次申请中，申请减少的被保险人人数与申请增加的被保险人人数一致，且工种经招标人确认相同或实质等同的，属于同期替换被保险人，投保人不需要额外缴纳保费。新增人员或减少人员引起的保费增加或减少的，在投标供应商提供差额结算相关文件后1个月内结清。
七、发生理赔时，由保险公司上门收取资料；医疗费用5000元以下免收资料，拍照上传即可，乙方认可拍照上传资料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5000元以上除发票及疾病证明书需提供原件外，其他资料可以交复印件。审核通过理赔金额一万以内一个工作日内到账，一万以上两个工作日内到账；
八、投保人数：以招标人的实际通知为准。
九、保额标准：各司保额标准详见招标《附件1 ：正方集团2026年度保险集采项目（限额以内团体意外伤害险、团体意外医疗险）方案明细表》。注：后新增公司的投保方案如有与清单内多个公司的投标方案一致的，单价将按最低价执行。
十、保险条款：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团体意外伤害医疗条款（以中标单位最新条款为准）。
十一、其他服务需求
因公临时抽调参与节假日值班、重大活动保障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任务的在职员工，保险公司需免费在现行意外伤害（含身故、伤残）、意外医疗险保额基础上额外提升10%，但具体名单原则上需在出动前邮件方式发送至保险公司指定邮箱（        ），确因突发事件无法提前发送的，招标人应在任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补发，投标供应商仍应按本款约定承担保额提升责任。
十二、其它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保险监管规章制度规定执行。本合同约定与本项目要求“第十条 保险条款”不一致的，以本合同约定为准。
十三、服务范围、对象
（1）服务范围：合作有效期内，以招标人实际提供的项目委托为准。
（2）服务对象：本项目中标供应商与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集采合同，服务于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和关联公司。本项目签订合同后正方集团新设、变更的其他下属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依然可以按照本合同约定享受相关权益。
十四、结算金额及方式：最终结算金额量按实际业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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